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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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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

2021-025

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强制执行被

动减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提示：

1、本次减持是因法院强制执行造成的被动减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泰禾投资已合计被动减持

26,333,24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6%。 公司已履行相关提示义务，后续公司将继续督促泰禾投资跟

进被强制执行进展，要求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被司法强制执行减持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泰禾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数为1,534,011,6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1.63%，已全部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泰禾投资及其一致

行动人可能存在其他被法院判定强制执行被动减持股份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进展，并按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根据泰禾投资函告，泰禾投资目前正在与相关债权人进行协商工作，以稳定股权。 泰禾投资为

公司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被司法处置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4、泰禾投资本次被动减持不会对公司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

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今日收到控股股东泰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泰禾投资” ）函告，获悉其因发生质押融资业务违约，被司法强制执行而导致被动减持公司股

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部分股份被司法强制执行减持的情况

（一）被司法强制执行减持的基本情况

1、本次被司法强制执行减持的基本情况

减持日期 减持数量（股） 成交金额（元）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减持方式

2021/4/16 1,000,000 2,840,600 0.04% 集中竞价

2021/4/19 1,000,000 2,863,300 0.04% 集中竞价

合计 2,000,000 5,703,900 0.08% -

（1）以上股份来源为协议转让及非公开发行股份（包括其持有公司股份期间公司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而相应增加的股份），且均为无限售股。

（2）相关股东的履约能力、追加担保能力：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泰禾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数为1,534,011,6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1.63%，已全部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 泰禾投

资为公司控股股东，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和追加担保能力，但不排除泰禾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可能存

在其他被法院判定强制执行被动减持股份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进展，并按规定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3）根据泰禾投资函告，泰禾投资目前正在与相关债权人进行协商工作，以稳定股权。 泰禾投资

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被司法处置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

司治理等产生影响。

2、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强制执行减持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所持股份累计被司法强制执行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原持股数量（股） 原持股比例

累计被强制执行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泰禾投资 1,218,801,590 48.97% 26,333,241 1.06%

3、股东被司法强制执行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强制执行前后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质押/冻结

股数（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的比

例

股份状态 股数（股）

泰禾

投资

1,194,468,349 47.99% 1,192,468,349 47.91%

质押 1,139,420,000

冻结 1,192,468,349

（二）股东股份被强制执行减持的原因

泰禾投资向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万证券” ）合计质押了6,800万股（办理质押

时为3,400万股，历年权益分派送转后目前为6,800万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73%，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9月22日披露的《关于股东股权解押及质押公告》（公告编号：2017-191号）。

由于上述质押融资违约，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15日向申万证券出具《协助执

行通知书》（（2020）闽01执620号之二），要求申万证券协助将泰禾投资持有的68,000,000股公司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2.73%）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等方式变现，变现所得款直接划至指定账

户。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申万证券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司法处置泰禾投资持有的26,333,241股公

司股份（含本次被司法强制执行被动减持2,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1.06%。

泰禾投资目前正在与相关债权人进行协商工作，以稳定股权。

二、股东股份被司法强制执行被动减持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是因法院强制执行造成的被动减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泰禾投资已合计被动减持

26,333,241股，占公司总股本1.06%。 公司已履行相关提示义务，后续公司将继续督促泰禾投资跟进

被强制执行进展，要求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被司法强制执行减持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泰禾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数为1,534,011,6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1.63%，已全部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泰禾投资及其一致

行动人可能存在其他被法院判定强制执行被动减持股份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进展，并按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根据泰禾投资函告，泰禾投资目前正在与相关债权人进行协商工作，以稳定股权。 泰禾投资为

公司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被司法处置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4、泰禾投资本次被动减持不会对公司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

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泰禾投资的函告；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732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

2021-026

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被动减持股份达到

1%

的公告

控股股东泰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泰禾投资已合计被动减持26,333,24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6%。 公司已

履行相关提示义务，后续公司将继续督促泰禾投资跟进被强制执行进展，要求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泰禾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为1,534,011,603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61.63%（详见公司2021-025号公告）， 泰禾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可能存在其他被法院判

定强制执行被动减持股份的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进展，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根据泰禾投资函告，泰禾投资目前正在与相关债权人进行协商工作，以稳定股权。 泰禾投资为

公司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被司法处置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4、泰禾投资本次被动减持不会对公司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

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今日收到控股股东泰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泰禾投资” ）函告，获悉泰禾投资因发生质押融资业务违约被司法强制执行而导致累计被动减持

公司股份26,333,24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6%，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泰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福州市五四北路333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9月30日至2021年4月19日

股票简称 泰禾集团 股票代码 000732

变动类型（可

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2,633.3241 1.06

合 计 2,633.3241 1.06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156,034.4844 62.69% 153,401.1603 61.6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55,756.2800 62.58% 153,122.9559 61.52%

有限售条件股份 278.2044 0.11% 278.2044 0.11%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

定的情况

是√ 否□

本次减持是因法院强制执行造成的被动减持，公司未提前收到本次被动减持相关

方通知，未能按照相关规则进行预披露。

公司已向相关方重申相关法律法规， 并督促相关方严格规范买卖公司股票的行

为，避免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

60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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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拟发行“厦门万鑫联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二期建发房产

供应链定向资产支持票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控股子公司建发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发房产” ）根据董事会决议（建发房产

董资[2020]49号），同意旗下子公司厦门万鑫联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鑫联” ）申请注册发

行资产支持票据。 万鑫联于2020年11月4日获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

市协注[2020]ABN231号），注册金额为人民币50亿元人民币。

万鑫联拟在上述《接受注册通知书》注册额度内申请发行2021年度第二期建发房产供应链定向

资产支持票据，本期资产支持票据的主要要素如下：

1．本期票据名称：厦门万鑫联商业保理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二期建发房产供应链定向资产支持

票据；

2．发起机构：厦门万鑫联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3．基础资产类型：应收账款债权；

4.�本期发行金额：人民币4.24亿元；

5.�本期资产支持票据期限：365天；

6.�资产支持票据分层：资产支持票据将分为优先级资产支持票据和次级资产支持票据，其中优先

级资产支持票据发行金额人民币4.23亿元，次级资产支持票据发行金额人民币0.01亿元；

7．初始债务人：建发房产下属公司；

8．增信措施：建发房产对每一笔入池应收账款债权出具《付款确认书》，如建发房产下属公司未

能在该等应收账款到期日的前一个工作日15:00前足额清偿该笔应收账款债权，则建发房产将在应收

账款到期日当天12:00前履行到期清付该笔应收账款债权的义务；

9．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发行方式：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则，优先级资产支持票据采取簿记建档方式发行资产

支持票据，发起机构以风险自留为目的持有至到期的部分除外；

11．发行对象：优先级资产支持票据的发行对象为专项机构投资人和经遴选的特定机构投资人；

次级资产支持票据由发起机构自持。

特此公告。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711

证券简称：盛屯矿业 公告编号：

2021- 059

转债代码：

110066

转债简称：盛屯转债

转股代码：

190066

转股简称：盛屯转股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矿业”或“公司” ）第九届董

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恩祖里铜矿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公司通过

全资子公司旭晨国际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恩祖里铜矿有限公司（Nzuri� Copper� Limited）（以

下简称“恩祖里” ）100%的股权， 总交易金额不超过114,026,497.14�澳大利亚元。 恩祖里于刚果

（金）控股子公司卡隆威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卡隆威资源” ）拥有两个铜钴项目，分别为卡隆威

采矿权项目（Kalongwe）和 FTB探矿权项目（FOLD� ＆ THRUST� BELT� JV）。公司于2020年3月

12日完成了对恩祖里的收购，完成后公司子公司卡隆威资源拥有两个铜钴矿山资源项目，持有卡隆威

矿业的85%股权。

公司第三届投委会2021年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GICC持有卡隆威矿业的10%股份的议

案》， 同意通过公司子公司卡隆威资源以2,0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刚果工业和商业公司 （以下简称

“GICC” ）持有卡隆威矿业的10%股份以及其他与此有关的任何性质的权利和利益，并于近日完成本

次收购事项。

本次收购后，公司持有卡隆威矿业95%股权。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完成了GICC持有卡隆威矿业的10%股份以及其他与此有关的任何性质的权

利和利益收购事宜，完成后持有卡隆威矿业95%股权。 卡隆威项目铜钴矿山采矿权拥有资源量为矿石

量1,346万吨，储量为铜金属量30.2万吨，平均品位2.7%，钴金属量4.27万吨，平均品位0.62%。 公司目

前着手投建年产阴极铜30,028吨、粗制氢氧化钴3,556.4吨（金属量）项目。目前投建各项活动也在有

条不紊进行中。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GICC持有卡隆威矿山10%股份以及其他与此有关的任何性质的权利和利益的投资项

目，旨在进一步扩大资源储量的权益比例，加快卡隆威矿山铜钴矿资源的开发，提升公司在刚果（金）

阴极铜以及粗制氢氧化钴整体产能和产量。

卡隆威矿山项目的投建，有助于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为公司进一步控制铜钴资源、增加市

场份额提供了精准有效的支持，促进公司业绩连续成长，更好地为公司全体股东创造经济效益，实现

对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的充分保障。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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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20日、2020年12月25日先后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册发行超短

期融资券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1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披露的公告编号为2020-108的《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注册发行中期票据

和超短期融资券的公告》。

2021年4月20日， 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下发的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21】SCP151号），该协会决定接受本公司的超短期融资券注册。现就《接受注册通知书》主要事项

公告如下：

一、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15亿元，注册额度自本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由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

二、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发行完成后，应通过交易商协会认可的途径

披露发行结果。

公司将根据《接受注册通知书》的要求，按照《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发行规则》《非金融

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公开发行注册工作规程》《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及有关规则指

引规定，择机一期发行或分期发行，并积极推进后续相关工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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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违规对外担保风险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2019年3月27日披露了《关于子公司违规对外担保

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9-10），2019年3月29日在《2018年年度报告》“二十、公司子公司

重大事项”中进一步披露了上述事项的相关情况，2019年4月8日披露了《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

管理部关注函〔2019〕第54号答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27），2019年8月22日、2019年12月31

日披露了《关于子公司违规对外担保风险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43、2019-68）；2020年4月

18日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第五节“二十、公司子公司重大事项” 中披露了公司三级子公司中节能

太阳能（酒泉）发电有限公司（下称“酒泉公司” ）违规对外担保涉及的纠纷案件的进展情况；2020年

7月8日披露了《关于子公司违规对外担保风险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29）。

一、进展情况

近日，酒泉公司收到《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结案通知书》（（2021）甘09执恢11号），根据

该通知，申请人执行人商洛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下称“比亚迪公司” ）已书面确认酒泉公司已完全

履行了和解协议内容，未发生任何违约情形，至此，比亚迪公司申请执行的（2019）京仲裁字第1898号

仲裁裁决一案已结案。

二、后续措施及对公司的影响

1.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本次结案处理后，酒泉公司违规担保及涉及诉讼的事项已经解除。

2.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在2019年半年度对酒泉公司上述案件涉案的76,388,654.14

元确认了预计负债（详见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根据本次结案情况，公司预计增加2021年度利

润总额76,388,654.14元。

三、其他

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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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4月20日14:00起。

网络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20日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1年4月20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新昌县羽林街道新昌大道东路800号本公司行政楼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

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4、会议召集人：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吕钢先生。

6、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33,864,814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3.148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

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09,723,18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9.7266%。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4,141,62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4219%。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5,409,342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3.6016%。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以下议案， 审议表决结果

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32,904,9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5895%；反对122,3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523%；弃权837,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3582%。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4,449,442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6.2223%；反对122,300

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4813%； 弃权837,600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3.2964%。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32,904,9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5895%；反对122,3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523%；弃权837,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3582%。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4,449,442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6.2223%；反对122,300

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4813%； 弃权837,600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3.2964%。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32,904,9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5895%；反对122,3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523%；弃权837,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3582%。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4,449,442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6.2223%；反对122,300

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4813%； 弃权837,600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3.2964%。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233,742,5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477%；反对122,3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5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5,287,042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5187%；反对122,3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4813%；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32,904,9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5895%；反对122,3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523%；弃权837,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3582%。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4,449,442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6.2223%；反对122,300

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4813%； 弃权837,600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3.2964%。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2,121,0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2544%；反对122,2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523%； 弃权1,621,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6934%。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3,665,542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3.1372%；反对122,2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4809%；弃权1,621,6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6.3819%。

7、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3,742,5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477%；反对122,3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5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5,287,042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5187%；反对122,3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4813%；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8、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28,622,9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7.7586%；反对5,241,882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241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167,46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79.3703%；反对5,241,

882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0.6297%；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3,719,6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379%；反对122,2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523%；弃权23,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98%。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5,264,142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4286%；反对122,200

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4809%； 弃权23,000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905%。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独立董事史习民先生代表公司三名独立董事进行述职，向股东大会提交了《独立

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 该报告对2020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次数、发表独立意

见、日常工作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各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已于2021年

3月3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公司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

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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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增值

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1年3月30日，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并于

2021年3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及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

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采

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

作备忘录第四号———股权激励信息披露指引》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

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

前六个月（2020年9月30日至2021年3月30日）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

证明》，在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21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告

日前六个月（2020年9月30日至2021年3月30日）期间，除下列核查对象外，其余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

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类别 合计买入数量（股） 合计卖出数量（股）

1 谢峥生 监事 0 664,317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查询结果， 并结合公司进行本次激励计划的

实际情况，公司对上述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进行了核查，具体如下：

上述人员在自查期间进行的股票交易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在

买卖公司股票前，并未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的具体方案要素等相关信息，亦未有任何人员向其泄漏本次

激励计划的具体方案要素等相关信息或基于此建议其买卖公司股票， 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

的情形。

三、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制度》、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及其他公司内部管理制度，限定参与策划的人员范

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公司相关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在公司首

次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 6�个月内，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以及激励对象利用公

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

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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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4月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中洲万豪酒店四楼多功能厅6+7，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一

道 88�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9

普通股股东人数 4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60,169,00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60,169,00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3.455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3.455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XIANPING� LU先生主

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公司董事宋瑞霖先生因工作原因而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董事会秘书海鸥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李志斌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0,145,790 99.9910 0 0.0000 23,214 0.009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0,145,170 99.9908 0 0.0000 23,834 0.0092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0,023,838 99.9442 121,332 0.0466 23,834 0.0092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0,144,970 99.9907 0 0.0000 24,034 0.0093

5、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0,145,170 99.9908 0 0.0000 23,834 0.0092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子项目变更及金额调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0,145,170 99.9908 0 0.0000 23,834 0.0092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0,145,170 99.9908 0 0.0000 23,834 0.0092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0,144,970 99.9907 0 0.0000 24,034 0.0093

9、 议案名称：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5,460,698 99.9998 0 0.0000 200 0.0002

10、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份回购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5,460,89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5,460,278 99.9995 620 0.0005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5,460,278 99.9995 620 0.0005 0 0.0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管理层全权办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5,460,278 99.9995 620 0.0005 0 0.0000

1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5,460,278 99.9995 620 0.0005 0 0.0000

1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5,460,278 99.9995 620 0.0005 0 0.0000

16、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管理层全权办理2021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5,460,278 99.9995 620 0.0005 0 0.0000

1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0,145,170 99.9908 0 0.0000 23,834 0.0092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27,569,

126

99.9811 0 0.0000 24,034 0.0189

6

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

目子项目变更及金额调

整》的议案

127,569,

326

99.9813 0 0.0000 23,834 0.0187

8

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

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127,569,

126

99.9811 0 0.0000 24,034 0.0189

9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

案》的议案

58,005,

987

99.9996 0 0.0000 200 0.0004

1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股份回购

事宜》的议案

58,006,

18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

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58,005,

567

99.9989 620 0.0011 0 0.0000

12

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58,005,

567

99.9989 620 0.0011 0 0.0000

1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及管理层全权

办理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

58,005,

567

99.9989 620 0.0011 0 0.0000

14

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

增值权激励计划 （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58,005,

567

99.9989 620 0.0011 0 0.0000

15

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

增值权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58,005,

567

99.9989 620 0.0011 0 0.0000

16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及管理层全权

办理2021年股票增值权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

58,005,

567

99.9989 620 0.0011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9、10、11、12、13、14、15、16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会议

股东(或股东代表)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3、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4、6、8、9、10、11、12、13、14、15、16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

票；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涉及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及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如下：

议案序号 需回避表决关联股东 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股）

9

XIANPING�LU�、 深圳市海粤门生

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海德睿

博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德康成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

海德睿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深圳市海德睿远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海德鑫

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4,708,106

10

11

12

13

14

15

16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军、孔非凡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1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